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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森霸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 
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 

审核中心意见落实函 
审核函〔2023〕030015 号 

 

森霸传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： 

根据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（以下简称《重组

办法》）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审核规则》（以下

简称《重组审核规则》）等有关规定，我所重组审核机构对你公司

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。现有以

下事项请予落实： 

1．申请文件显示：（1）报告期内，无锡格林通安全装备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格林通或标的资产）存在核心技术人员离职的

情形，且多名核心技术人员入职时间较短；（2）标的资产原外资

股东退出标的资产时，其关联方与标的资产签署《新技术许可协

议》，标的资产与许可方股东在国内安全监测产品领域存在竞争关

系。 

请上市公司补充披露：（1）结合离职核心技术人员具体职务

及是否属于核心岗位、对研发及生产经营的贡献情况、标的资产

研发体系和研发人员情况、与离职人员是否存在职务发明等方面

的纠纷等，补充披露核心技术人员离职对标的资产研发及生产经

营的影响，是否存在重大不利变化，核心技术人员流动情况是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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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行业惯例，以及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为保障核心技术人员稳

定并取得技术秘密、防范技术泄露等拟采取的具体制度安排、措

施及有效性；（2）报告期内标的资产使用被许可技术所生产产品

对毛利的贡献情况，以及许可协议中的限制条款对标的资产生产

经营的具体影响，未来是否可能出现标的资产被限制使用情形，

相关风险是否充分披露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．申请文件显示：标的资产生产经营资质中包括《危险化

学品经营许可证》，产品主要用于安全监测领域。 

请上市公司补充披露标的资产安全生产管理制度的建立与

执行情况，与安全生产运营相关的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健全有效，

报告期内安全生产方面的投入情况，是否存在主管部门检查及检

查结果，以及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对标的资产安全生产制度的进

一步完善安排，并披露标的资产与客户就其安全生产事故中标的

资产产品质量缺陷（如有）是否存在责任划分约定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．申请文件及问询回复文件显示：2023 年 1-6 月，标的资

产综合毛利率为 36.66%，低于当期预测毛利率 43.36%，主要系标

的资产为进入中海油旗下子公司新项目的战略性考虑，2023年上

半年对中海油流花 11-1/4-1油田、绥中 36-1/旅大 5-2油田项目

的气体、火焰探测器及配套产品售价相对较低，上述项目当期毛

利率分别为 15.94%、20.60%，低于除上述项目外其余气体、火焰

探测器及配套产品毛利率 37.13%。但上述低毛利率项目系偶然事

件，2023 年 7-8 月，标的资产毛利率已恢复至约 43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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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上市公司结合标的资产报告期内获取新客户项目的定价

策略、对产品销售及原材料采购的议价能力、报告期内毛利率下

滑趋势及扭转预期、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，补充披露认定标的

资产 2023 年上半年以低价获取新客户订单系偶然事件的表述是

否准确，上述获取订单模式对标的资产收入稳定性产生的影响，

并进一步分析是否对本次评估预测产生重大影响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和评估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 

请你公司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及时提交回复，回复内容需

通过临时公告方式披露。若回复涉及修改重组报告书及相关文件，

请以楷体加粗标明，并及时提交重组报告书（上会稿）及相关文

件。 

 

 

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审核中心 

2023 年 9 月 21 日 


